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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6-303585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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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臺南市議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文圖字第1130647020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臺南市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收費管理辦法」部分修正條文、總說明、部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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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0647020BA0C_ATTCH9.pdf、0647020BA0C_ATTCH10.pdf)

主旨：有關修正「臺南市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收費管理辦法」一

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

二、旨揭辦法業經本府於113年4月29日以府法規字第

1130604887A號令修正發布。

三、檢送「臺南市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收費管理辦法」部分修

正條文、總說明、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發布令及直轄市

自治法規報院資料檢核表各1份。

正本：臺南市議會
副本：臺南市政府法制處、臺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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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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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收費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總說明 

新總館西側戶外廣場原未對外開放申請使用，惟因連接閱之森公園，假日

民眾使用率高，吸引各機關團體欲使用該場地辦理戶外演出或市集活動，爰增

訂新總館戶外廣場之收費標準，以活化場地使用。而許石音樂圖書館「練團室

1、2」因空間重新規劃，均不再開放申請使用，爰刪除該等場地。 

另為便利使用需求者即早確定得使用場地，研擬延長申請期間，並參考本

府現行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之體例酌作修正，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其修正要點說明如下： 

一、 修正場地範圍。（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修正各場地之提出申請期間。（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 增訂違反規定且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於二年內不予受理同一申請人之

場地使用申請。（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 增列得減收使用費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 修正申請人使用場地之應遵守事項及違反規定所生之行政管制效果。（修

正條文第十一條） 

六、 增訂戶外廣場之收費標準與新總館哇劇場、拾光講堂及戶外廣場之優待

費；刪除許石音樂圖書館之練團室1、2收費項目，並酌修收費說明。（修

正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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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收費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場

地，指下列場館： 

一、新總館：藝廊、哇

劇場、拾光講堂

、多功能室、手

作教室、展示區

、城市灶咖及戶

外廣場。 

二、公園總館：多功

能室。 

三、許石音樂圖書館

：黑盒子劇場、

練團室及階梯教

室。 

四、鹽埕圖書館：多

功能室。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場

地，指下列場館： 

一、新總館：藝廊、

哇劇場、拾光講

堂、多功能室、

手作教室、展示

區及城市灶咖。 

二、公園總館：多功

能室。 

三、許石音樂圖書館

：黑盒子劇場、

練團室及階梯教

室。 

四、鹽埕圖書館：多

功能室。 

修正場地之適用範圍，

新總館之部分增訂戶外

廣場。 

第五條 申請人應於下

列申請期間內，填具

申請表並檢附活動計

畫書，向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 

一、藝廊：使用日前一

年至前二個月。 

二、哇劇場：使用日前

六個月至前二個

月。 

三、前二款以外之場地

：使用日前三個

月至前二星期。 

第五條 申請人應於使

用日前二個月至前二

星期間，填具申請表

並檢附活動計畫書，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但申請使用藝廊、

哇劇場，應於使用日

前六個月至前二個月

期間申請。 

一、定明各場地之提出

申請期間。 

二、關於申請期間之計

算，係以使用日前

一日為起算之基準

，例如欲申請使用

日倘為九月十三日

，則以九月十二日

為起算基準，再依

本條各款規定計算

期間；又期間之計

算不因是否為機關

上班日而受影響，

均以日曆天計算之

，以兼顧申請人權

益。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管機關得不

予許可使用；已許可

者，主管機關得撤銷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管機關得不

予許可使用；已許可

者，主管機關得撤銷

一、酌修文字。 

二、增訂第二項規定，

違反本條第一項規

定且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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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廢止許可，並命其

立即停止使用： 

一、活動與申請內容不

符或將場地轉讓他

人使用。 

二、活動違反法令、公

序良俗或影響公共

安全。 

三、活動有損壞場地所

在建築及設備之虞

。 

四、申請人未依第十條

規定辦理。 

五、申請人未遵守第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

經主管機關通知改

善而未完成改善或

違規情節重大。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不宜使用。 

違反前項規定且

情節重大者，主管機

關得於二年內不予受

理同一申請人之場地

使用申請。 

或廢止許可，並命其

立即停止使用： 

一、活動與申請內容不

符或將場地轉讓他

人使用。 

二、活動違反法令、公

序良俗或影響公共

安全。 

三、活動有損壞場地所

在建築及設備之虞

。 

四、申請人未依第十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保

險。 

五、申請人未遵守第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

經主管機關通知改

善而未改善或違規

情節重大。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不宜使用。 

主管機關得於二年

內不予受理同一申

請人之場地使用申

請，以強化行政管

制之效果。 

第八條 場地使用費收

費標準如附表。但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免收或減收使用費

： 

一、辦理非營利性之

公益活動。 

二、本府及所屬機關

學校主辦之活動

。 

三、與本府及主管機

關合辦或協辦之

活動。 

第八條 場地使用費收

費標準如附表。但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免收使用費： 

一、辦理非營利性之

公益活動。 

二、本府及所屬機關

學校主辦或合辦

之活動。 

三、與主管機關合辦

之活動。 

前項第二款活動

不包括畢業典禮。 

為增加收費管理彈性，

於但書增訂得減收使用

費之文字，並參照本府

現行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之體例，刪除第二項規

定。 

第十一條 申請人使用 第十一條 申請人使用 一、參照本府現行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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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時，應遵守下列

事項： 

一、未經主管機關同

意，不得擅自啟

用燈光、音響等

各項設備。 

二、除依第五條申請

使用場地各項設

備外，有搭建台

架、使用燈光、

音響或其他外加

電力設備之必要

者，應先經主管

機關同意。 

三、有設置售票處、

張貼海報及其他

文宣品之必要者

，應於主管機關

指定地點為之。 

四、辦理活動使用之

影片、音樂、圖

像及文字等應符

合著作權法及其

他法令規定，並

自行負擔相關責

任。 

五、使用場地、器材

及設備應善盡保

管義務。 

六、其他主管機關規

定應遵守之事項

。 

申請人違反前項

規定，致主管機關受

有損害者，主管機關

得以書面命申請人於

指定期限內回復、修

復或賠償。 

違反前二項規定

場地時，應遵守下列

事項： 

一、未經主管機關同

意，不得擅自啟

用燈光、音響等

各項設備。 

二、加裝照明燈或其

他電器設備前，

應先經主管機關

同意。 

三、張貼海報或其他

文宣品，應於主

管機關指定地點

為之。 

四、其他主管機關公

告事項。 

申請人使用場地

、器材及設備應善盡

保管義務，如有毀損

應負擔修復或賠償費

用。 

申請人未善盡保

管義務情節重大者，

主管機關得於二年內

不予受理同一申請人

之場地使用申請。 

使用管理辦法之體

例酌修文字，並增

訂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定明申請人辦

理活動所使用之影

片、音樂、圖像及

文字等均應符合著

作權法及其他法令

規定。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移

列為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並酌修文字

。 

三、增訂第二項規定，

定明申請人所致之

損害，主管機關得

以書面命申請人於

指定期限內回復、

修復或賠償。 

四、現行條文第三項所

定主管機關得不受

理同一申請人之場

地使用申請情形，

修正為違反使用規

定且情節重大者，

以強化行政管制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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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情節重大者，主管

機關得於二年內不予

受理同一申請人之場

地使用申請。 

5



第八條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附表 現行附表 說明 
臺南市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場地 位置 
空間大小 

(平方公尺) 

容納人數 

(人) 
項目 一般價 優待價 

藝廊 
新總館 

6樓 
二四七.九三 一百至二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日 四百 -

哇劇場 
新總館 

6樓 
三二三.九六 三百至四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三千六百 一千八百 

綵排、裝拆台費 八百 四百 

拾光講堂 
新總館 

6樓 
二九七.五二 一百至二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二千 一千 

多功能室 
新總館 

4樓 
一○五.七八 五十至一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八百 -

手作教室 
新總館 

4樓 
七九.三三 五十至一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六百 -

展示區 
新總館 

1樓 
八一 五十至一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日 一千 -

戶外廣場 
新總館 

1樓 
二六七三 一千至一千二 場地費 每小時 一千五百 七百五十 

城市灶咖 
新總館 

B1 
二○○ 三十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一千二百 - 

黑盒子劇場 許石音樂圖書館1樓 二三九.七八 一百至二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二千 - 

綵排、裝拆台費 五百 - 

大練團室 許石音樂圖書館 B1 七一.二四 二十至三十 
場地費 

每小時 
四百 二百 

空調費 五十 - 

階梯教室 許石音樂圖書館3樓 八五.二 五十至六十 
場地費 

每小時 
五百 - 

空調費 二百 - 

多功能室 公園總館3樓 一二三 五十至六十 
場地費 

每小時 
五百 - 

空調費 一百 - 

鹽埕圖書館多功能室 鹽埕圖書館2樓 九二.三七 五十至六十 

場地費 

每小時 

五百 - 

空調費 一百 - 

收費說明： 

一、可申請使用時間為各館之開館時間內。 

二、申請使用時間，須計入布置及撤場時間。 

三、費用應於使用前全額繳清，不得分期付款。 

四、場地使用逾時之收費：

（一）逾時未滿半小時者，免加收費用。

（二）逾時半小時以上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費。

（三）逾時一小時以上者，每超過一小時之部分，未逾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逾半小時者，以一小時

計。

（四）逾時費用應於活動結束後三日內補繳，如末日遇國定假日或休館日則順延至次一開館日辦理。

五、黑盒子劇場及哇劇場使用收費特別說明：

（一）黑盒子劇場使用時，可提供布幕以隔離閱覽區。

（二）正式演出當日之綵排或裝拆台作業，於演出時間前後一小時內加收綵排、裝拆台費。

（三）非正式演出日之綵排或裝拆台作業，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費；逾一小時以上者，每超過一

小時之部分，未逾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費；逾半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六、戶外廣場每日以八小時計費為上限。

七、優待價收費說明：

（一）學生申請使用許石音樂圖書館大練團室者，得檢具有效之學生證明經主管機關審查後，以優待價

收費。

（二）申請使用新總館之哇劇場、拾光講堂或戶外廣場，且符合第八條但書規定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

得以優待價收費或免費。

臺南市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表 
單位：元 

場地 位置 
空間大小 

(平方公尺) 

容納人數 

(人) 
項目 

一般價 

（新臺幣） 

優待價 

（新臺幣） 

藝廊 
新總館 

6樓 
二四七.九三 一百至二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日 四百 - 

哇劇場 
新總館 

6樓 
三二三.九六 三百至四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三千六百 - 

綵排、裝拆台費 八百 - 

拾光講堂 
新總館 

6樓 
二九七.五二 一百至二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二千 - 

多功能室 
新總館 

4樓 
一○五.七八 五十至一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八百 - 

手作教室 
新總館 

4樓 
七九.三三 五十至一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六百 - 

展示區 
新總館 

1樓 
八一 五十至一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日 一千 - 

城市灶咖 
新總館 

B1 
二○○ 三十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一千二百 - 

黑盒子劇場 許石音樂圖書館1樓 二三九.七八 一百至二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二千 - 

綵排、裝拆台費 五百 - 

練團室1、2 許石音樂圖書館 B1 一八.一二 三至五 
場地費 

每小時 
二百 一百 

空調費 五十 - 

大練團室 許石音樂圖書館 B1 七一.二四 二十至三十 
場地費 

每小時 
四百 二百 

空調費 五十 - 

階梯教室 許石音樂圖書館3樓 八五.二 五十至六十 
場地費 

每小時 
五百 - 

空調費 二百 - 

多功能室 公園總館3樓 一二三 五十至六十 
場地費 

每小時 
五百 - 

空調費 一百 - 

鹽埕圖書館多功能室 鹽埕圖書館2樓 九二.三七 五十至六十 

場地費 

每小時 

五百 - 

空調費 一百 - 

收費說明： 

一、可申請使用時間為各館之開館時間內。 

二、申請使用時間，須計入布置及撤場時間，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費。

三、費用應於使用前全額繳清，不得分期付款。 

四、逾時之收費，場地使用逾時未滿三十分鐘，免收逾時場地費/空調費；逾時三十分鐘以一小時計。

逾一小時以上，其超過之不滿一小時部分，如不逾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計費；如逾三十分鐘者，

以一小時計費，並加收逾時場地費/空調費，依本表各場地項目費用計算。逾時費用應於活動結束

後三日內補繳，如遇國定假日或休館日則順延一日辦理。

五、黑盒子劇場、哇劇場收費特別說明 

（一）黑盒子劇場位於閱覽區的開放空間，空調與閱覽區共用，故不再收取空調費。劇場使用時，可提

供布幕以隔離閱覽區。

（二）黑盒子劇場、哇劇場正式演出當日之綵排或裝拆台作業，於演出時間前後一小時內加收綵排、裝

拆台費。

（三）黑盒子劇場、哇劇場非正式演出日之綵排或裝拆台作業，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費。逾一小時以

上，其超過之不滿一小時部分，如不逾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計費；如逾三十分鐘者，以一小時

計費。

六、新總館各收費場地，空調為全館共用，不再收取空調費。 

七、優待價收費特別說明

為鼓勵學生音樂創作與使用，許石音樂圖書館部分場地針對學生給予優待價，申請人需提供有效之

學生證明，並經本館審查核可後始能享優待價，否則依一般價收費。

一、 新增新總館之哇劇場、拾光講堂及戶外廣場優待價。 

二、 新增新總館之戶外廣場收費標準。 

三、 刪除許石音樂圖書館之 B1練團室1、2場地收費項目。 

四、 新增收費說明七新總館之戶外廣場收費上限。 
五、 增訂新總館之哇劇場、拾光講堂及戶外廣場優待價相關說明。 
六、 酌修文字，以資精簡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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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自治法規報院資料檢核表 

項次 項目名稱 內容要項 

1 自治法規類別 

□自治條例

□內容定有罰則者

□內容未定有罰則者（內容定有罰則之自治條例，如僅修

正罰則以外之條文時，亦屬之）

▓自治規則 

□自律規則

□組織自治條例

□直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

□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

□直轄市政府所屬事業機構組織自治條例

2 自治法規名稱 臺南市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收費管理辦法 

3 異動性質 

□制（訂）定

▓修正 

□廢止

4 
施行(生效)日期 

（廢止者免填） 

▓自公（發）布日或溯及施行（生效） 

□指定施行（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5 

廢止日期 

（制（訂）定及修正者

免填） 

□自公（發）布日廢止

□因期滿當然廢止      年     月     日 

6 

行政院前次核定或備查

函之日期及文號 

（新訂者免填） 

110年 11月 26日院臺教字第 110003580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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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收費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場地，指下列場館： 

一、新總館：藝廊、哇劇場、拾光講堂、多功能室、手作教

室、展示區、城市灶咖及戶外廣場。 

二、公園總館：多功能室。 

三、許石音樂圖書館：黑盒子劇場、練團室及階梯教室。 

四、鹽埕圖書館：多功能室。 

第 五 條  申請人應於下列申請期間內，填具申請表並檢附活動計畫書，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藝廊：使用日前一年至前二個月。 

二、哇劇場：使用日前六個月至前二個月。 

三、前二款以外之場地：使用日前三個月至前二星期。 

第 六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使用；已許可者，主

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許可，並命其立即停止使用： 

一、活動與申請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二、活動違反法令、公序良俗或影響公共安全。 

三、活動有損壞場地所在建築及設備之虞。 

四、申請人未依第十條規定辦理。 

五、申請人未遵守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經主管機關通知改善

而未完成改善或違規情節重大。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不宜使用。 

違反前項規定且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於二年內不予受理同

一申請人之場地使用申請。 

第 八 條  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如附表。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收

或減收使用費： 

一、辦理非營利性之公益活動。 

二、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主辦之活動。 

三、與本府及主管機關合辦或協辦之活動。 

第 十一 條  申請人使用場地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未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擅自啟用燈光、音響等各項設

備。 

二、除依第五條申請使用場地各項設備外，有搭建台架、使用

燈光、音響或其他外加電力設備之必要者，應先經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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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同意。 

三、有設置售票處、張貼海報及其他文宣品之必要者，應於主

管機關指定地點為之。 

四、辦理活動使用之影片、音樂、圖像及文字等應符合著作權

法及其他法令規定，並自行負擔相關責任。 

五、使用場地、器材及設備應善盡保管義務。 

六、其他主管機關規定應遵守之事項。 

申請人違反前項規定，致主管機關受有損害者，主管機關得以

書面命申請人於指定期限內回復、修復或賠償。 

違反前二項規定且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於二年內不予受理

同一申請人之場地使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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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南市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場地 位置 
空間大小 
(平方公尺) 

容納人數 
(人) 

項目 
一般價 

（新臺幣） 

優待價 
（新臺幣） 

藝廊 
新總館 

6樓 
三九三.九 五十至一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日 四百 - 

哇劇場 
新總館 

6樓 
三二三.九六 三百至四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三千六百 一千八百 

綵排、 

裝拆台費 八百 四百 

拾光講堂 
新總館 

6樓 
二九七.五二 一百至兩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二千 一千 

多功能室 
新總館 

4樓 
一○五.七八 五十至一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八百 - 

手作教室 
新總館 

4樓 
七九.三三 五十至一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六百 - 

展示區 
新總館 

1樓 
八十 三十至五十 

場地費 

(含空調) 
每日 一千 - 

戶外廣場 
新總館 

1樓 
二六七三 

一千至一千

二 
場地費 每小時 一千五百 七百五十 

城市灶咖 
新總館 

B1 
二○○ 三十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一千二百 - 

黑盒子劇場 
許石音樂圖

書館1樓 
二三九.七八 一百至二百 

場地費 
(含空調) 

每小時 
二千 - 

綵排、裝拆

台費 
五百 - 

大練團室 
許石音樂圖

書館 B1 
七一.二四 二十至三十 

場地費 
每小時 

四百 二百 

空調費 五十 - 

階梯教室 
許石音樂圖

書館3樓 
八五.二 五十至六十 

場地費 
每小時 

五百 - 

空調費 二百 - 

多功能室 
公園總館 

3樓 
一二三 五十至六十 

場地費 
每小時 

五百 - 

空調費 一百 - 

鹽埕圖書館 

多功能室 

鹽埕圖書館

2樓 
九二.三七 五十至六十 

場地費 
每小時 

五百 - 

空調費 一百 - 
收費說明： 

一、 可申請使用時間為各館之開館時間內。 

二、 申請使用時間，須計入布置及撤場時間。 

三、 費用應於使用前全額繳清，不得分期付款。 

四、 場地使用逾時之收費：。 

(一) 逾時未滿半小時者，免加收費用。 

(二) 逾時半小時以上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費。 

(三) 逾時一小時以上者，每超過一小時之部分，未逾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逾半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四) 逾時費用應於活動結束後三日內補繳，如末日遇國定假日或休館日則順延至次一開館日辦理。 

五、 黑盒子劇場及哇劇場使用收費特別說明： 

(一) 黑盒子劇場使用時，可提供布幕以隔離閱覽區。 

(二) 正式演出當日之綵排或裝拆台作業，於演出時間前後一小時內加收綵排、裝拆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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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正式演出日之綵排或裝拆台作業，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費；逾一小時以上者，每超過一小時之

部分，未逾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費；逾半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六、 戶外廣場每日以八小時計費為上限。 

七、 優待價收費說明： 

(一) 學生申請使用許石音樂圖書館大練團室者，得檢具有效之學生證明經主管機關審查後，以優待價收費。 
(二) 申請使用新總館之哇劇場、拾光講堂或戶外廣場，且符合第八條但書規定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以優

待價收費或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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